
開南大學職員差勤管理實施要點 

105.12.20第177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11.27 第188次行政會議修正第2-7點條文通過 

 

一、 開南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爲明訂職員差勤之管理作業，特訂定本校職員差勤管理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職員係指編制內職員、約聘人員及計畫人力。 

三、辦公時間：  

(一) 日間班：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  

(二) 夜間班：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二時至晚上十時。 

        （中間休息三十分鐘時間由主管調配）  

(三) 輪班：經單位主管提送人事室審查後，依核定輪班班表上下班。  

(四) 每學年寒、暑假期間：依行政會議決議辦理。  

(五) 若遇特殊活動，人事室或業務主辦單位得依活動需要，應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  

四、打卡規定及注意事項：  

(一) 除經奉准請假或另有規定外，均應依規定時間打上、下班卡，否則以曠職論。 

兼任一級主管之職員或經校長核准者，得免打卡。  

(二) 因早退、遲到或上班中途請假等原因，於到、離校時仍應打卡，並經主管核准後

辦理請假手續。  

(三) 早退、遲到未依規定申請請假或上班時間擅離職守者視同曠職。曠職以時計算，

累積滿八小時以一日計。  

(四) 假日加班打卡同一般上班日。 

(五) 各類別請假應依本校教職員請假、休假及出差辦法及適用勞基法工作人員規則規

定辦理。  

五、加班規定：依本校職員加班管理要點辦理。  

六、臨時因公外出、傷病或因事延遲，未能按時打卡者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 應於事發後翌日之內，向直屬主管及人事室報備，並於銷假後三日內經權責主管

核准後，依請假相關規定補辦理請假，逾時不予受理。 

(二) 因公務外出請至人事室系統申請公出申請；臨時因公外出得補辦公出申請，填寫

紙本「因公外出申請單」，經單位主管核准，送人事室備查登錄。 

(三) 平日因疏忽遺忘打卡者，須至人事系統申請未打卡證明單，一學年以三次為限。

自第四次起，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未打上班卡者，請假以半日計；未打下班卡

者，請假以日計。 

七、如打卡不實者，依本校職員獎懲辦法等相關規定懲處。  

八、人事室得不定期於上班時間至各單位查勤。  

九、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相關法規辦理。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